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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3 q  

全面彻底裁军 核裁军 

阿尔及利亚 孟加拉国 贝宁 不丹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哥伦比亚

刚果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厄瓜多尔 埃塞俄比亚 斐济 格林纳达 危

地马拉 几内亚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肯尼亚 科威特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蒙古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巴

拿马 菲律宾 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所罗门群岛 斯里

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泰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乌拉圭 越南 赞比亚

和津巴布韦 决议草案 

核裁军 

 大会  

 回顾其关于逐步减少核威胁的 1994年 12月 15日第 49/75 E号决议以及关

于核裁军的 1995年 12月 12日第 50/70 P号 1996年 12月 10日第 51/45 0号

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8 L号 1998年 12月 4日第 53/77 X号和 1999年 12

月 1日第 54/54 P号决议  

 重申国际社会承诺致力于全面消除核武器和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考虑到 1972 年 关于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细菌 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

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和 1993 年 关于禁止发展 1 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

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已分别建立了彻底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法律制度 并

决心订立关于禁止发展 试验 生产 储存 出借 转让 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核武器公约 并早日缔结这样一项国际公约  

 认识到现在已具备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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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 最后文

件 第 50 段要求就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进和发展以及就可行情况下在议定

的时间范围内执行一个全面的和分阶段的方案的协定进行紧急谈判 逐步而均衡

地裁减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以期尽早最终完全消除这种武器  

 注意到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缔约国重申其信念 认为该条约是核不扩散和

核裁军的基石和缔约国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

过的关于加强条约的审查进程的决定 关于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的决

定 关于延长条约的期限的决定和关于中东的决议的重要性  

 重申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和国际社会都把核裁军列为最高优先

事项  

 认识到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和任何拟议的关于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

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都必须制定裁军措施 而不只有不扩散措施  

 欢迎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为缔约国

的 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第一阶段裁武条约 开始生效  

 又欢迎俄罗斯联邦批准了 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第

二阶段裁武条约 期待其尽早生产 全面执行 以及尽早开始 第三阶段裁武

条约 的谈判  

 赞赏地注意到核武器国家采取了限制核军备的单方面措施 并鼓励它们进一

步采取这样的措施  

 认识到关于核裁军的双边 复边和多边谈判是相辅相成的 和在这方面 双

边谈判绝不能取代多边谈判  

 注意到在裁军谈判会议和大会上对制订一项国际公约向无核武器国家保证

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表示的支持 以及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为早日就这样一项

国际公约达成协议作出的多边努力  

 回顾国际法院 1996年 7月 8 日发表的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

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 并欢迎法院全体法官一致重申 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继续真

诚地展开和完成谈判以期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  

 注意到 1998年 8月 29日至 9月 3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十二次不结盟国家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 最后文件 第 114段和其他相关建议 其中吁请裁

军谈判会议优先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1998年就核裁军的一个分阶段方案以及

为在一个明确时限框架内最终消除核武器展开谈判  

 回顾 2000年 4月 8日至 9日在卡塔赫纳举行的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十三届部

长级会议的 最后文件 第 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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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认识到鉴于最近的政治发展 现在正是所有核武器国家采取有效的裁军

措施以便全面消除核武器的合适时机  

 2  又认识到确实有必要削弱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以尽量降低使用

核武器的风险并促进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进程  

 3  敦促核武器国家立即停止质量改进 发展 生产和储存核弹头及其运载

系统  

 4  又敦促核武器国家 作为临时措施 立即解除其核武器的戒备和待发状

态 并采取其他具体措施进一步减弱其核武器系统的运作状态  

 5  重申吁请核武器国家逐步减少核威胁 并执行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以便

全面消除此种武器  

 6  吁请核武器国家在达成全面消除核武器之前 商定一项具有国际和法律

约束力的共同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文书 并吁请所有国家缔结一项具有国际

和法律约束力的不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的文书  

 7  敦促核武器国家在适当阶段就进一步大幅裁减核武器作为一项核裁军

的有效措施相互展开复边谈判  

 8  强调遵守核裁军 核武器及其他有关武器的管制及削减措施的不可逆转

原则的重要性  

 9  欢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取得的积极成果

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的 最后文件 中明确保证要实现所有缔约国根据条约第 6条

所承诺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库以实现核裁军目标 缔约国重申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

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证 并要求全面 有效地实施 最后文件

所列各项步骤  

 10. 要求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特别协调员的报告 CD/1299 及其中所载任务

立即开始就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一项非歧视性

多边 可进行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 进行谈判  

 11.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商定一个工作方案 其中包括立即开始关于上述条约

的谈判 以期在五年内完成  

 12. 要求缔结一项或多项关于向非核武器国家提供充分安全保证的国际法

律文书  

 13. 要求促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早日生效并得到严格遵守  

 14. 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在其 2000 年届会按照大会第 54/54 P 号决议的要

求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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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再次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在 2001 年年初优先设立一个处理核裁军的特设

委员会 并就核裁军的分阶段方案导致最终消除核武器展开谈判  

 16. 要求早日召开讨论核裁军各方面问题的国际会议 以查明并讨论具体的

核裁军措施  

 1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8. 决定将题为 核裁军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